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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為落實居住正義及保障市民居住權益，自住宅法 100 年 12 月

30 日制定公布起，本府即全面盤整轄內可再利用之公有土地，穩

健推動社會住宅興辦政策。 

本案基地原作為萬華區第三區肉品批發市場，為臺北市市場

處管有之市有土地，自 74 年變更為批發市場用地迄今，因建物老

舊，前經市場處評估規劃重建肉品市場，惟地方憂心造成交通及噪

音問題，復經政策調整，不作批發市場使用。另依據財政局 112 年

5 月 2 日北市財產字第 1123016751 號函（詳附錄一），本計畫範圍

經管理機關評估已無公務使用需求。 

考量本市尚有社會住宅、社會福利設施之急迫性需求，爰經本

府檢討本計畫範圍符合社會住宅選址評估原則，亦於 113 年 1 月

辦理計畫範圍之整體規劃前期意見蒐集座談會，透過座談會意見

整合及周邊設施之盤點檢討，地方尚有公園、圖書閱覽室、健身房、

老人托兒所、停車場、賣場、都市更新中繼住宅等使用需求。 

為推動本市社會住宅政策，並有效運用低度利用之市有土地

充實地方社福及公共服務需求，本計畫範圍將「批發市場用地」變

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藉以提升本市社會住宅存量、滿足地方

服務，達成在地共好目標。本案經核屬本市重大建設，且經檢討具

急迫性，不及納入通盤檢討辦理，經本府認定本案符合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詳附錄二），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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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申請單位及法令依據 

一、 申請單位 

本案申請單位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

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

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

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

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本案係屬本府重大政策，符合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

字第 0920091111 號函四項認定原則之「(1)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

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及「(2)已編列預算達政府

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建設者」等二項原則，並經

本府 113 年 6 月 27 日府授都企字第 1133049139 號函認定屬都市

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本府重大施政計畫。另亦經檢

討社會住宅推動尚有急迫性，不及納入通盤檢討辦理，故符合內政

部 111 年 10 月 24 日內授營都字第 11108184061 號函釋，屬「已有

具體建設計畫內容，且有辦理急迫性者」，爰辦理本案都市計畫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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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變更範圍與面積 

第一節 變更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本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382 巷 12 弄、環河南

路二段 250 巷 56 弄、環河南路二段 250 巷及環河南路二段 250 巷

33 弄所圍之街廓，位於華江段二小段 147-13 地號，面積為 2,794

平方公尺，詳圖 1。 

本計畫範圍現行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為批發市場用地，北側

及南側為住宅區，詳圖 2。 

 
 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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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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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共計 1 筆土地，全部為市有土地，土地管理機關

為臺北市市場處。 

表1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清冊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屬 土地管理者 土地使用分區 

萬華區 華江段二小段 147-13 2,794.00 市有 臺北市市場處 批發市場用地 

備註：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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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相關計畫與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依臺北市政府 109 年 11 月 12 日府都規字第 10900935111 號

公告實施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與本計畫範圍相關內容與規定如下： 

一、 萬華區發展定位：臺北西區舊城復興核心 

臺北發源之舊市區，尤以萬華區面積最大，且由北至南各有不

同特性。其發展定位，北向需扣連至西區門戶計畫、中間一帶與萬

華車站改建、環南市場改建所引動的再生能量息息相關、南向則與

萬大線（LG04 站）及第一果菜市場及魚類批發市場關聯性高。意

即，萬華區在整個西區舊城復興上，北側透過西區門戶計畫，促成

舊市區（大同區、萬華區、中正區）彼此之間歷史、產業、生活三

面向融合、串聯及再生的機會。中間區域透過交通、產業大型政策

投入，將重塑整個沉寂已久的舊萬華車站周邊空間脈絡。而南側的

萬大線開通、及批發市場整建，不僅是萬華區的議題，更是全臺北

市新捷運路線及蔬果產業的共同課題。因此，萬華區是歷史、產業、

交通運輸再生、複合發展的城市；萬華區的再生，其影響性擴及其

他舊市區、及全市。因此整體空間發展定位為「臺北西區舊城復興

核心」。 

二、 萬華區計畫目標 

(一) 各複合機能發展，皆需有面對極端氣候的調適能力。 

(二) 萬華區以「人」為主軸的交通運輸規劃。 

(三) 北萬華：發展以商業核心、友善大眾運輸、人行動線為主軸

的國際商圈產業。 

(四) 中萬華：重視歷史資產、信仰文化及其形塑的空間脈絡，兼

顧保存維護、新開發、居住改善需求之平衡性。 

(五) 南萬華：積極發展大眾運輸，引導地區朝向智慧化現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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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配合廣大的河濱休閒，創造宜居生活圈。 

三、 生活圈規劃構想 

本計畫範圍屬中萬華艋舺生活圈，相關發展構想詳下表。 

表2 中萬華艋舺生活圈發展目標與原則構想表 

 

 
 萬華區生活圈規劃構想示意圖（對應次分區） 

名稱 次分區 里界範圍 空間機能 規劃構想 

中萬華

- 艋 舺

生活圈 

龍山、

大理 

青山里、富民里、

福音里、仁德里、

富福里、綠堤里、

華江里、糖廍里、

柳鄉里、和平里、

雙園里、頂碩里 

文教、居

住、地區

商業服務 

1.以龍山寺為中心，整合周邊具有

文史發展特色之地方產業、強化

觀光能量，包含剝皮寮歷史街

區、廣州街夜市、艋舺服飾商圈、

青草巷、佛具街、華西街等。 

2.結合華江濕地與堤外休憩資源，

搭配地方社區能量，營造具有環

境友善、社會永續之居住生活。 

3.以萬華車站雙子星為引擎帶動

南側老舊街區多元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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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本計畫範圍原屬住宅區，於 66 年變更為市場用地，後於 74 年

公告之「修訂和平西路、西園路、水源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為統一名稱，本計畫範圍依其使用之功能，逕

予標示為「批發市場用地」迄今。 

表3 歷年相關都市計畫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日期及文號 

1 擬定台北市舊市區內工業區變更使用計畫案 
63.01.18 府工二字

第 386 號 

2 
變更台北市都市計畫（士林區、北投區除外）公共

設施保留地計畫（通盤檢討）案 

66.10.28 府工二字

第 44282 號 

3 
修訂和平西路、西園路、水源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74.1.23 府工二字第

04242 號 

4 
修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

計畫（通盤檢討）案 

79.09.13 府工二字

第 79049926 號 

5 修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3.06.11 府都規字

第 09313971700 號 

6 
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109.11.12 府都規字

第 109009351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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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現況概述 

第一節 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本計畫範圍原為三區肉品批發市場，由臺北市政府於 77 年依

據「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設立之「臺北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經

營，經營項目為毛豬屠體批發交易附設毛豬肉品分切加工。 

後因建物老舊，109 年由市府招標「第三區肉品批發市場改建

工程」，原規劃將現址改建為符合食品安全相關法規之冷鏈肉品分

切批發市場，然因周邊居民於說明會中反對現址繼續做為批發市

場使用，故暫緩三區肉品批發市場改建。而後市場建物進行拆除作

業，於 112 年 3 月完成建物拆除，並進行簡易綠化。 

計畫範圍鄰近華江國小，北側及東側為公寓形式之民宅；南側

為力霸社區，及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辦之萬華安居社會住

宅，該社會住宅預計興建 A、B 兩棟，提供約 300 戶居住單元；西

側為環河快速道路。計畫範圍周邊現況如圖 5。 

 

 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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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周邊公共設施發展現況 

本計畫範圍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有國小用地、

國中用地、批發市場用地、機關用地、抽水站用地、排水溝用地、

污水處理場用地、交通用地，及變電所用地等，周邊公共設施用地

皆已開闢，如圖 6 所示。 

 

 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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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周邊社會福利設施發展現況 

一、 長照設施 

計畫範圍 500 公尺內長照機構為樂親居家職能治療所、力麗

長青長照社團法人附設臺北市私立樂活社區長照機構、臺北市萬

華區華江社區發展協會，及臺北市私立軒儀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等，

如表 4 及圖 7。 

表4 計畫範圍周邊 500 公尺內長照機構綜理表 

長照分級 機構名稱 特約服務項目 

B 樂親居家職能治療所 專業照護服務、居家服務 

B 
力麗長青長照社團法人附設臺北市

私立樂活社區長照機構 
日間照顧服務 

C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社區發展協會 巷弄長照站 

- 臺北市私立軒儀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二、 幼托設施 

計畫範圍周邊 500 公尺內有臺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為兒童

及少年安置機構；社區服務據點為社團法人中華洪門大蜀山社會

關懷協會；公立幼兒園則有華江國小附設幼兒園、大理國小附設幼

兒園，如圖 7。 

三、 周邊社會住宅現況 

計畫範圍南側有一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建中之萬華安

居社會住宅，西側 A 基地預計興建地下 2 層、地上 14 層，東側 B

基地預計興建地下 2 層、地上 13 層，除提供社會住宅使用外，於

B 基地亦提供托嬰中心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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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圍周邊社會福利設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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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交通系統現況 

一、 周邊道路系統 

本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為西側之環河南路，路寬 40 公尺，

向北連接環河北路通往大同區，向南連接水源快速道路通往大安

區及文山區。 

計畫範圍四面臨接之計畫道路分別為北側之和平西路三段

382 巷 12 弄（路寬 8 公尺）、東側之環河南路二段 250 巷 56 弄（路

寬 8 公尺）、南側之環河南路二段 250 巷（路寬 11 公尺），及西側

之環河南路二段 250 巷 33 弄（路寬 8 公尺），如圖 8 所示。 

 

 周邊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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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綠色運具 

計畫範圍南側及北側有 YouBike 自行車站點，分別為華江國

小站及環河南和平西路口站，詳圖 9。 

三、 周邊大眾運輸系統 

本計畫範圍之周邊大眾運輸系統為公車，鄰近之公車站牌為

力霸社區站，為 18 路線公車行經路線，可至捷運六張犁站、捷運

古亭站、捷運中正紀念堂站、捷運臺大醫院站、臺北車站。周邊公

車站牌亦有華江派出所站、華江站等，步行時間約 5 分鐘，可至捷

運龍山寺站、萬華火車站。公車站牌位置如圖 9。 

 

 周邊人行動線及大眾運輸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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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周邊停車供需情形 

計畫範圍周邊 500 公尺內路邊停車格位數量為小型車位 374

席、機車 1,989 席、身心障礙專用汽車位 13 席、身心障礙專用機

車位 19 席；另有 7 處路外停車場，提供大型車 35 席、小型車 1,325

席、機車 464 席，停車場基本資料如表 5。 

表5 變更範圍周邊主要路外停車場一覽表 

停車場名稱 停車格位 營業時間 費率 

1 
Times 和平

西路三段 
小型車 12 席 24 小時 小型車：計時 100 元，月租：10,000 元 

2 
華江橋下與

雙層停車場 

小型車 153席； 

機車 228 席 
24 小時 

小型車：計時 50 元，月租 4,800 元； 

機車：計次 20 元，月租 300 元 

3 
新糖廍公園

地下停車場 
小型車 70 席 24 小時 小型車：計時 20 元，月租 4,800 元 

4 綠堤停車場 小型車 49 席 24 小時 小型車：計時 40 元，月租 4,000 元 

5 環南停車場 小型車 164 席 24 小時 小型車：計時 30 元，月租 6,500 元 

6 
雙園平面停

車場 

大型車 35 席； 

小型車 145 席 

上午 9 點至

下午 5 點 

大型車計次 100 元； 

小型車：計時 20 元，月租 3,000 元； 

7 
雙園堤外平

面停車場 

小型車 732席； 

機車 236 席 

上午 9 點至

下午 5 點 

小型車：計時 20 元，月租 3,000 元； 

機車：免費 

依據 110 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報告，計畫範圍位

於萬華區交通分區 11，汽車停車供給為 2,217 格，需求為 1,871 輛

（整體需供比 0.84），停車尖峰時間為晚上 7 點至 8 點，停車需求

以停車場為主，計畫範圍交通分區汽車停車需供比彙整如表 6。 

表6 計畫範圍交通分區汽車停車需供比彙整表 

交通分區 尖峰時間 交通分區服務水準 供給 需求 停車需供比 

11 晚上 7 點至 8 點 C 2,217 格 1,871 輛 0.84 

資料來源：110 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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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圍 500 公尺停車場及路邊停車格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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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周邊自然環境分析 

一、 山坡地及地質敏感分析 

本計畫範圍非位於山坡地、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內。 

二、 土壤液化分析 

本計畫範圍位於土壤液化高潛勢地區，未來建築師和專業技

師在規劃和設計建築物時，應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48-

1 條及第 64 條進行地基調查，並對可能發生地震時，土壤是否會

產生液化進行評估。對於可能在中小度地震中發生土壤液化的基

地，應進行土質改良等措施，以防止土壤液化現象。對於在設計地

震及最大考量地震下可能發生土壤液化的基地，應建立適當的基

礎，以確保建築物的安全性。 

 

 計畫範圍土壤液化潛勢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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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淹水潛勢分析 

計畫範圍部分位於 24 小時定量降雨 500 毫米之雨量（豪大雨）

範圍內，有發生淹水之可能，淹水深度可能達 1 公尺，應慎防豪大

雨勢等短時間內強降雨之致災危害。 

 

 計畫範圍淹水潛勢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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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計畫目標、構想與變更內容 

第一節 計畫目標 

一、 配合本市住宅政策，持續盤點可利用且具開發可行性之公有土

地興辦社會住宅，增加本市社會住宅存量，滿足市民基本居住

需求。 

二、 透過興辦社會住宅，保留部分空間作社福、公共服務設施使用，

以增進地方公共服務水準，進而提升整體居住環境及品質。 

第二節 計畫構想 

一、 為推動本市社會住宅政策，提供周邊就學、就業青年或社會弱

勢者適宜居住空間，本計畫變更批發市場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

地，以充實本市社會住宅存量。 

二、 基地內留設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並適度於基地提供地方所需

之公益設施，提升周邊鄰里之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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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範圍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二小段 147-13 地號，由「批

發市場用地」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面積為 2,794 平方公尺，

其變更內容及理由詳表 7、圖 13。 

表7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平方公尺) 

萬華區華江

段 二 小 段

147-13地號 

批發市場

用地 

社福及機

關用地 
2,794 

計畫範圍現況為閒置使用之綠地，經

管理機關評估已無公務使用需求。經

本府檢討，計畫範圍符合社會住宅選

址評估原則，可作為社會住宅興辦基

地。為活化公有土地利用效率，及推

動本市社會住宅政策，將批發市場用

地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除落實市

府社會住宅政策外，亦可保留機關使

用彈性、滿足地方服務需求。 

備註：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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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配合臺北市華江社會住宅新建計畫）批發市場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主要計畫案」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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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變更後計畫 

變更前後計畫面積詳表 8，示意圖詳圖 14。 

表8 萬華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用地別 項目別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佔總計

畫百分

比(%) 

變更後

計畫面

積(公頃) 

佔總計

畫百分

比(%) 

面積增

減(公頃) 

都市發

展地區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170.29 19.24% 170.29 19.24%  

商業區 94.35 10.66% 94.35 10.66%  

特定專用區 21.81 2.46% 21.81 2.46%  

文教區 1.10 0.12% 1.10 0.12%  

保存區 1.25 0.14% 1.25 0.14%  

捷運開發區 0.11 0.01% 0.11 0.01%  

小計 288.91 32.64% 288.91 32.64%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26.93 3.04% 26.93 3.04%  

綠地用地 0.05 0.01% 0.05 0.01%  

廣場用地 0.61 0.07% 0.61 0.07%  

國小用地 20.59 2.33% 20.59 2.33%  

國中用地 11.05 1.25% 11.05 1.25%  

高中用地 3.88 0.44% 3.88 0.44%  

大專用地 1.17 0.13% 1.17 0.13%  

市場用地 0.34 0.04% 0.34 0.04%  

批發市場用地 8.54 0.96% 8.26 0.93% -0.28 

機關用地 1.76 0.20% 1.76 0.20%  

社福及機關用地 0.00 0.00% 0.28 0.03% +0.28 

排水溝用地 0.18 0.02% 0.18 0.02%  

電信用地 0.53 0.06% 0.53 0.06%  

郵政用地 0.08 0.01% 0.08 0.01%  

變電所用地 0.79 0.09% 0.79 0.09%  

抽水站用地 0.74 0.08% 0.74 0.08%  

污水處理場用地 0.09 0.01% 0.09 0.01%  

道路用地 94.56 10.68% 94.56 10.68%  

交通用地 2.53 0.29% 2.53 0.29%  

停車場用地 1.07 0.12% 1.07 0.12%  

鐵路用地 2.77 0.31% 2.77 0.31%  

小計 178.26 20.14% 178.26 20.14%  

小計 467.17 52.77% 467.17 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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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別 項目別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佔總計

畫百分

比(%) 

變更後

計畫面

積(公頃) 

佔總計

畫百分

比(%) 

面積增

減(公頃) 

非都市

發展地

區 

河川區 418.05 47.23% 418.05 47.23%  

小計 418.05 47.23% 418.05 47.23%  

總計 885.22 100.00% 885.22 100.00%  

備註： 

1. 現行計畫面積資料來源，係參考 109 年 11 月 12 日府都規字第 10900935111 號公告發布實施

之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2. 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因採四捨五入計算，以致個別數字加

總與合計數字會略有差異。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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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計畫之主辦單位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開闢經費為

30.07 億元，由 114 年至 121 年「臺北市住宅基金」支應，實施進

度及經費仍得視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表9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目 
面積(平

方公尺)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億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成

期限 
經費來源 徵

收 

價

購 

撥

用 

其

他 

社福及機

關用地 
2,794    V 30.07 

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

展局 

預計完工

時間為民

國 121 年 

由住宅基

金支應 

註：1.表列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書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列表之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程，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第七章 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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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12 年 5 月 2 日本府財政局函：本市市場處評估已

無公務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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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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